
2018 年 6 月份沿海主要港口船舶代理企业业务量分析和评述

  中国港口协会
水路运输服务分会

序
号

单位名称
船舶代理艘次 船舶代理吨位 ( 万吨 )

当月数 累计数 环比 % 当月数 累计数 环比 %

1 大连港万通物流有限公司 421 1019 41.1 242.8 639.0 20.7 

2 营口港船货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232 757 28.1 247.51 797.5 19.0 

3 锦州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107 369 -12.1 132.0 464.4 -0.4 

4 秦皇岛之海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411 1257 6.3 1563.0 4859.0 2.1 

5 天津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434 1311 21.7 444.6 1460.6 13.0 

6 烟台海港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648 1597 43.7 429.0 1138.5 32.4 

7 日照港联合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45 159 8.9 30.8 202.0 -86.1 

8 上海港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238 687 27.3 300.2 849.2 21.5 

9 宁波港船务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974 2575 18.8 1258.7 3624.4 6.2 

10 温州港口服务有限公司 242 729 8.3 252.1 675.0 -2.1 

11 广州港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106 386 -13.2 269.0 963.0 4.5 

12 海南港航货运有限公司 178 733 45.5 46.2 186.9 -36.4 

13 申芜港联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53 147 9.4 4.2 8.8 49.4 

14 日照众合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12 49 -33.3 17.3 52.0 -4.6 

合计 4101 11775 23.6 5237.4 15920.4 8.3

2018 年  第 7 期             总第 127 期            2018 年 7 月

根据各沿海主要港口船舶代理企业 6月份的各类统计数据显示，

参加数据统计分析的 14 家会员单位中，船舶代理艘次 6 家企业环比

为正增长，占 42.86%；8 家企业同比为负增长，占 57.14%。船舶代

理吨位4家企业环比为正增长，占28.57%；10家企业同比为负增长，

占 71.43%。

从全国沿海港口船舶代理企业上报的业务量数据分析看，6 月

份船舶代理艘次总量和船舶代理吨位总量均比 5 月份有一定幅度的下降（船舶代

理艘次比5月份减少了371艘次、船舶代理吨位总量比5月份减少了614.43万吨）；

从分货种统计数据看，主体代理货种中的钢铁、集装箱、煤炭、汽车、金属矿石、

原油等货种的代理量均比 5 月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主要原因煤炭市场由于下游

企业的观望情绪升温，导致了整个沿海煤炭运输市场行情的进一步转弱。前半月，

南方大部分地区气温较为适宜，制冷用电的需求明显低于前期的预期，电厂日耗

水平也因此有所下滑，企业囤煤的热情受到了明显的抑制。到下半月，随着连续

高温的出现，民用电负荷明显的增加，各大电厂也为此进入了满发的状态；随着

迎峰度夏的逐渐临近，相关部门保供抑价的决心也进一步得到凸显，特别是铁路

运输保障明显增强。在国家有关部门和大型煤企纷纷加强自身货源组织、全力保

供稳价的前提下，港口的库存继续升高，下游电厂库存继续维持高位；但受煤炭

政策走向不确定性的影响，市场预期煤价大概率地继续走弱，在库存充足的情况

下，下游企业的观望情绪还是十分浓厚，采购意愿也明显的下降，沿海煤炭运输

出货不畅、货少船多以及市场成交冷清等现象十分明显，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6

月份沿海主要港口煤炭代理量的回升。沿海金属铁矿石的代理量则受钢厂采购意

愿不强、钢材库存下降以及环保限产等因素的影响而比上个月有一定的降幅。

预计 7 月份沿海港口煤炭的船舶代理业务量可能会随着煤炭市场用煤旺季的

到来、用煤需求的逐渐回暖以及下游采购积极性的提振而有小幅的回升；但金属

矿石运输的代理量会则会受到天气、市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短时间内难有明显

改善。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关于开展全国涉企收
费专项检查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
重点围绕四个方面开展检查：一是涉企收费目录清单执
行情况。二是企业反映比较突出的问题。重点查处行政
审批中介服务收费、电子政务平台有关收费和行业协会
商会收费等方面的违规收费。三是物流领域相关收费。
重点查处铁路、港口、公路等领域擅自设立收费项目、
超标准收费、重复收费等问题。四是融资过程相关收费。
重点查处商业银行利用贷款强势地位捆绑强制收费，只
收费不服务少服务，将信贷业务中开展的尽职调查、贷
款发放、支付管理、贷后管理等应尽的工作内容转变为
收费等行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省级价格主管
部门开展“两个 50 天”收费检查专项执法行动，用“两
个 50 天”左右的时间，集中力量分别对交通、住建、自
然资源、商业银行、税务、生态环境等涉企收费问题较
多的部门、行业集中开展检查，每省、区、市每个 50 天
清理一个部门，对违规收费行为打“歼灭战”，并对情
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典型案件公开曝光。

中国港口协会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暨

“讲好港
口故事、传递
好港口声音、
提升港口文化
软实力”，中
国港口协会新
闻舆论工作座
谈会暨中国港
口协会通联站
成立大会 5 月
28 日在上海隆

重举行。会上，进行了中国港口协会通联站的启动、授
牌仪式及专家学者的专题辅导。

中国港口协会会长、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陈戌源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他宣布
“讲好中国港口故事暨中国港口改革发展 40 年”为通联
站首个主题宣传活动项目，并要求中国港口协会通联站
要借通联站成立这一有利契机，精心组织好中国港口改
革发展 40 年的主题宣传活动，全面总结和宣传改革开放
以来港口行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此基础上加强协会
自身理论的武装，努力在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港口发展道路的理论创新思路，为不断提升我们
港口行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打也基础。

中国港口协会常务副会长陈英明也在会上要求新成
立的中国港口协会通联站能积极发挥好自身应有的作用，
努力为中国港口的新闻舆论事业添砖加瓦，为港口之间
的信息共享搭建桥梁，为新时代中国港口强港的建设贡
献力量；同时他呼吁大家要一如既往的支持中国港口协
会通联站的工作，并积极参与到各项主题宣传工作中来。

2018 年 3 月沿海主要港口船舶代理企业业务量统计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涉企收费检查

序
号

单位名称
船舶代理艘次 船舶代理吨位 ( 万吨 )

当月数 累计数 环比 % 当月数 累计数 环比 %

1 大连港万通物流有限公司 407 2197 -3.0 249.3 1439.6 -13.6 

2 营口港船货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293 1688 -19.8 297.59 1708.7 -18.7 

3 锦州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116 687 0.9 165.0 870.4 17.0 

4 秦皇岛之海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363 2398 -14.6 1373.0 9144.0 -16.0 

5 天津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311 2353 -17.4 350.2 2524.8 -3.4 

6 烟台海港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610 3921 -52.8 384.7 2610.2 -50.0 

7 日照港联合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46 295 2.1 32.2 303.1 1.80 

8 上海港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274 1530 -5.8 321.1 1888.7 -12.8 

9 宁波港船务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988 5264 4.4 1255.8 7329.4 -1.5 

10 温州港口服务有限公司 365 1709 19.7 216.5 1389.0 -16.2 

11 广州港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116 744 -0.9 268.0 1803.0 -12.3 

12 海南港航货运有限公司 264 1460 6.4 47.7 302.7 27.7 

13 申芜港联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68 319 20.6 5.3 20.3 31.8 

14 日照众合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18 106 -16.7 14.3  115.5 -87.4 

合计 4239.0 24671.0 -8.8 4980.6 31449.3 -12.3 

2018 年 6 月沿海主要港口船舶代理企业业务量统计

中国港口协会通联站成立大会近日在沪召开



I n f o r m a t i o n
E x c h a n g e

刘重清副总经理到上海国电等单位进行走访调研

刘重清副总经理到南疆港区登船慰问

日前，锦州港为散矿客户量身
打造的专用矿箱翻转平台已完成安
装工作，进行最后调试。该设备在
国内无成熟可参考的先例，因此该
项目填补了国内物流行业的空白。

 5 月 9 日，专用矿箱翻转平台
各部组件正式运抵锦州，当日下午
完成了设备各组件卸车吊装，5 月
24 日完成该设备的组装并于 25 日
开始模拟运行调试。

专用矿箱翻转平台主要用于锦州港矿粉专用集装箱的装卸作

业，预计 2018 年将为港口带来 80 万吨至 120 万吨的周转量。该
设备可自动完成矿用集装箱开闭箱、集装箱倾翻卸料、震动辅助
卸料等动作，在提高作业效率的同时还能进一步降低矿粉损耗率，
投产后将极大地提高矿粉装卸作业效率。

基于设备使用的实际情况和货物周转的效率需求，技术设备
部与相关单位联合攻关，历时五个月的前期调研，选派核心技术
人员前往企业进行调查研究，力争做到货物周转效率与设备制造
成本的平衡。首台设备已经开始调试，预计该设备顺利投产将大
大提高锦州港的客户粘性和客户满意度，最终提高锦州港的行业
竞争力。

                      （供稿：锦州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锦州港专用矿箱翻转平台开启创新时代

日前，天津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刘
重清副总经理带领调度室负责人及单船
业务人员到停靠在南疆港区作业的我司
代理船舶进行走访，对高温天气下坚守
岗位的船员进行慰问，征求船方对公司
船货、代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为船东、
货主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奠定良好的基础。                                  

（供稿：天津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安阳——天津港铁海联运开行，推进多式联运物流通道建设

6 月 11 日， 伴
随一阵嘹亮的汽笛
声，首列满载着安
彩高科光伏玻璃等
企业出口货物的铁
路班列由安阳铁路
货运站驶出、发往
天津港。至此，天
津港与安阳之间的
海铁联运班列正式
开通运行。同时，
这也标志着天津港

集团公司在着力布局建设中原地区物流体系，助力陆海内外联动、
东西双向互济全面开放方面又取得了新的突破。

为更好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重大
战略，天津港集团公司依托天津港的区位优势，充分发挥其在区
域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主动服务中原市场。天津
港郑州营销中心作为天津港集团在河南地区的市场开发管理主体，
根据集团公司部署通过详细市场调研，确定以安阳货运站为节点
辐射豫北及周边地区至天津港的多式联运物流通道建设方案。在

郑州铁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下，与安阳综合段深度合作推
进豫北多式联运物流通道建设，共同紧密围绕豫北区域经济发展
和中原经济区现代物流发展规划，扩大合作双方铁海联运业务服
务范围，创新运输组织形式，联合打造豫北区域多式联运公共服
务平台，积极推动开行安阳至天津港铁海联运班列；并以此为契机，
进一步加强与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的跨区合作，形成服务中部地
区高效便捷的出海大通道，构建起中部内陆与东部港口对接的物
流服务生态圈，为津豫两地经济发展增添新动能。

此次班列开行，是天津港郑州营销中心与安阳综合段合作在
豫北区域第一个落地的多式联运项目，也是天津港与郑州局集团
有限公司战略合作的深入推进。安阳至天津港铁海联运班列的顺
利开行得到了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商务局及河南安彩高
科股份有限公司的鼎力支持。

未来，天津港将继续发挥“一带一路”海陆交汇点的区位优
势，强化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国家自主创新区的政策优势，加快转
型升级、提质增效，打造国际集装箱枢纽港，优化“一带一路”
海运航线和内陆“无水港”网络布局，畅通国际多式联运大通道，
加快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建设，为服务“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
促进东中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供稿：天津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近日，天津港物
流发展有限公司刘重清
副总经理带领船货代事
业部相关负责人到上海
进行走访调研，拜访了
上海国电、上海港船
代、洋浦浙海等多家船
公司及船代公司。并对
泉州安通上海总部进

行了走访，主要针对后期上线集装箱班轮事宜进行沟通洽谈，
为班轮航线业务的合作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和良好的开端。                 

                  （供稿：天津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锦州港地处辽
宁省西部，渤海经
济圈的最北端，是
中国北方蒙吉黑最
便捷的出海口，辽
蒙欧经济走廊的“桥
头 堡”。2018 年 5
月，锦州港物流发
展有限公司与锦州
海事局港口海事处
创立协同合作机制，
为港口物流代理业
务发展提供便捷。

协同合作机制建立后，双方将在共促船舶安全、便利交通、专
项信息辅助、信息共享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

锦州港物流内贸船代部作为锦州港口海事处优质相对人对
接窗口，长期以来积极配合主管部门的管理，协同做好船舶安
全、便利交通这、专项信息辅助、信息共享等工作，赢得了海
事主管部门和领导的高度认可与船东客户的一致好评。

针对该公司代理船舶多，业务量大等特点，港口海事处始
终以人为本，依法办事，坚持创新海事监管，优化海事服务；
坚持规范管理与行业服务相结合；坚持全面整治与重点突出的
原则。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助力地方发展，确保将政策优势
转化成发展优势，努力为企业构建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

锦州港物流内贸船代部通过建立的协同机制，积极做好上
情下达，下情上传工作。在第一时间掌握、传达、反馈各项要求，
制定多项便民措施，为海事、船东、港口打造一流的服务大通
道打下坚实基础。

                   （供稿：锦州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5 月中旬，物流公司
获悉韩国客户有计划从新
沙港进口一批精密光学设
备。得知该信息后，船代
团队立即组建滚装船项目
组，通过研究特种设备装
卸要求，为客户提供了一
份严谨、完善的个性化服
务方案，获得了客户的高
度认可，签订了船舶代理
服务协议。

6月1日上午06:00时，迎着希望的朝阳，滚装船“帕加内拉”
轮按计划顺利靠泊新沙港 8 泊位。本航次共卸 1005 件 /1.3 万立
方精密光学设备。该轮靠港 51.5 小时，完工后，于 6 月 3 日上
午 09：30 比原计划提前 7.5 小时离泊，圆满完成首航。

船舶靠港之前，项目组以货物特点为基础，以船舶顺利靠港、
货物高效放行为目标，积极走访新沙各个口岸单位，落实口岸监
管要求。同时，物流公司与兄弟公司新沙港的各位专家共同探讨
精密设备滚装船全程作业细节，制定了严密的作业方案，以确保
作业高效推进。船代团队紧密跟踪船舶靠港前动态，排除各项干
扰因素，确保船舶准点靠泊新沙港。作业过程中，安排工作人员
驻点码头现场，全程跟进作业情况，定时汇报作业动态，评估作
业完成进度，最终“帕加内拉”轮比原计划提前7.5个小时离泊，
为客户节约了船期成本，深受客户赞赏。

物流公司此次代理特种设备滚装船业务实现了业务的重要突
破，打破了目前滚装船代理市场固化的竞争局面，向更多的滚装
船客户充分展现了其具有的高度专业的服务水平。物流公司将继
续并以全程代理服务商为发展目标，以集团为依托，加强与全流
程各个单位的沟通，充分发挥集团内部联动优势，为客户提供更
高效、更优质的代理服务。

                    ( 供稿：广州港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

截止 2018 年 5 月底，
广州港集团港口生产综合
单耗由 3.358 吨标煤 /万
吨吞吐量下降至 2.962 吨
标煤 /万吨吞吐量，降幅
达到 11.79%，处于统计
范围内全国沿海港口较领
先水平，成为首批四家港
口之一、华南唯一被交通
运输部授予“绿色港口”
称号的企业。

深化认识，扎牢环保管理机制。集团举办生态文明建设绿色
港口培训，组建配强环保工作机构，制定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环
境保护工作责任制度、危险废物管理办法等，召开环保季度例会，
完善环保责任单位污染源和环保设施动态监控管理。

创新绿色港口项目建设模式。集团与南方电网等单位采用合
同能源管理模式，开展岸电、光伏发电项目合作。全港完成所有

龙门吊的油改电工作，目前港区内 200 多台龙门吊全部采用电力驱
动，设备建设改造总投资8亿多元，项目累计节约能耗4万吨标煤，
减排二氧化碳约 9.98 万吨。

推进交通运输方式优化和创新。发展多式联运，优化集疏运
输系统结构，促进互联互通，使节能减排效益最佳。加快南沙港区
深水泊位和港口配套设施建设，发展多元化集疏运网络，推动海运、
河运、铁运、陆运相互融合，提高物流运输效率。广州港集团节能
减排相关专利技术有 6项荣获中国港口协会科技进步奖；船舶岸电
技术荣获国家专利；获得发明专利的港口滚装船（RO-RO）汽车智
能理货图形化技术研发与应用项目，填补了世界港口汽车装卸理货
领域的技术空白。

加强环保整体能力建设。集团加强散货码头扬尘控制治理，
加快落实堆场、装卸工艺、密闭运输系统改造；提升油轮防污监控、
围油栏作业、溢油清除、环保技术服务、船舶含油污水的接收与处
理服务；构建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联防联控机制和体系，提高整
体应急能力。

                      （供稿：广州港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广州港集团港口生产综合单耗降幅达 11.79%

同创海事、船代“管服”新模式，打造锦港服务大通道广州港物流有限公司代理滚装船顺利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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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6 月 20 日起港口部分收费将放开 —

2018 年 5 月初，长江南京以下 12.5 米深水航道二期工程正
式试运行，对国内外船舶开放航行。南京至长江出海口 431 公里
的 12.5 米深水航道全线贯通，5 万吨级海轮可直达南京港，10
万吨级海轮也可减载抵达，标志着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
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长江南京以下是我国内河水运最繁忙的区域，
年运量 16 亿吨以上，其中海轮承运量超过 8 亿吨。12.5 米深水
航道的开通，将全面提高大型海轮的实载率，5-7 万吨级船型货
物实载率将提升近 25%，10-20 万吨级将提升近 20%，水运运输费
用大幅降低，据初步测算 5 万吨级以上进江海轮每多装载 1 万吨
货物，可大致节约运输成本 23.3 万元。随着 5 万吨级以上海轮
航道深入长江 400 多公里，还将进一步提升长江江苏段的水运品
质，促进船舶大型化发展和运输组织优化，实现更高层次、更高
水平的江海联运、江海直达运输，增强对中上游地区的辐射带动
作用。

从海关总署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吨税法》将于 7
月 1 日正式实施，海关将以推进船舶吨税申缴无纸化改革为抓
手，在确保《吨税法》落实到位的同时，进一步压缩整体通关时间，
促进贸易便利化。据介绍，《吨税法》较以往有四处明显改进：
一是确认了吨税执照电子信息的法律效力，为海关吨税申缴无
纸化改革提供了法律支撑；二是明确了警用、改造船舶的免征
吨税资格，保障了执法和民生需要；三是将多缴吨税的退税申
请时间由一年延长为三年，更加符合进出境船舶的作业特点；
四是明确了无法提供净吨位证明文件游艇的征税方式，提升了
政策的可操作性。

— 长江南京以下 12.5 米深水航道全线贯通  —

近期，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和中国经济信息社共同发布《2018
年中国交通物流发展指数报告》。《报告》从运输服务、基础设施、
技术装备、市场环境四方面进行分析评价，以量化指数的形式评估
了我国交通物流的发展成就，以及交通运输在推进物流业发展中的
贡献，客观反映了交通运输在推进物流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和主体
作用。《报告》显示，2017 年中国交通物流发展指数为 108.97 点，
较2016年增长8.97%，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中，运输服务分项指数、
基础设施分项指数、技术装备分项指数、市场环境分项指数分别为
106.18、109.88、112.59、109.31，较2016年分别增长6.18%、9.88%、
12.59%、9.31%。《报告》指出，交通运输推动物流业健康发展主要
体现在以下方面：运输服务品质稳步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增速放缓，
从规模增量向质量升级稳步转变；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升；诚信体
系逐步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加速释放。

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了 2018 年第二批行业标准 42 项，多
项重要标准发布自 8 月 1 日起实施，将为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推进“一带一路”交通互联互通，
抓好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提供标准支撑。在多式联运领
域，《商品车多式联运滚装操作规程》规定了商品车多式联运滚
装作业过程中的一般要求，以及作业准备、短驳、积载与停放、
绑扎系固和检查交接等要求。该规程的发布将促进多式联运滚装
运输这一先进组织方式在我国快速发展，实现商品车在铁路、公
路、水路等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无缝衔接，进一步提升商品车多
式联运滚装作业的安全水平和运营效率，降低物流成本。根据公
告，《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基本规范》系列包括 21
项标准，目前已经发布 19 项。此次发布的 10 项标准，规定了道
路客货运输企业、汽车场站企业、水路客货运输企业、港口客货
运输企业在安全目标、管理机构和人员等十六个方面的技术要求。

—  42 项交通运输行业标准发布将于 8 月起实施  —

—  海关总署：《吨税法》于 7 月 1 日正式实施 —

为整合沿海港口资源，辽宁将认真履行与招商局集团港口合
作框架协议，以大连港集团、营口港集团为基础，以资本为纽带，
成立辽宁港口集团，从而完成对省内其他港口经营主体的整合，
实现全省沿海港口经营主体一体化。为打造內连外通、设施完备
的交通运输大通道，辽宁下一步还将充分借鉴国际、国内航运中
心发展经验，发挥大连、营口等城市功能优势，推进大连东北亚
航运中心建设，着力打造海空综合运输枢纽、综合物流服务、航
运服务三大功能承载区，力争到 2020 年基本建成大连东北亚航运
中心。继续抓住辽宁沿海经济带全面开放这一重点，大力发展口
岸经济、海洋经济、临港产业集群和生态产业区。重点启动实施
沿海六市 ( 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和葫芦岛 ) 港口资源
整合，并以港口整合为契机，全面推进“港口、产业、城市”的
融合发展，加快建设服务辽宁、辐射东北、影响东北亚的“港口
经济圈”，带动辽宁沿海城市的发展壮大。

—  辽宁整合沿海港口资源成立港口集团  —

—  中国交通物流发展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

为进一步规范港口收费，促进港口行业高质量发展，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通知，决定自 6
月 20 日起放开港口部分收费，实行市场调节，同时规范船舶护航和监护使用拖轮收费。

通知明确，将放开驳船取送费和特殊平舱费，实行市场调节，纳入港口作业包干费计费范围，由提供服务
的港口经营人与船方、货方或其代理人协商确定收费标准。港口经营人不得在港口作业包干费以外对驳船取送、
特殊平舱作业单设项目收费。对于液化天然气船舶在港区内航行，按照液化天然气船舶安全作业标准规范等要
求必须使用拖轮进行护航的，拖轮费按《港口收费计费办法》有关规定执行；其他船舶在港区内航行，自愿申
请使用拖轮进行护航的，拖轮费由船方或其代理人与拖轮服务提供方协商确定。船舶在港区外航行，自愿申请
使用拖轮或者根据有关规定使用拖轮护航的，拖轮费由船方或其代理人与拖轮服务提供方协商确定。此外，大、
中型液化天然气船舶在港口靠泊时，按照液化天然气船舶安全作业标准规范等要求，必须使用消拖两用船进行
监护的，相关收费按实际工作时间折算成拖轮艘次计费，实际工作时间每 5 小时计为 1 拖轮艘次 ( 不足 5 小时
按 5小时计 )，每拖轮艘次费率按照《港口收费计费办法》规定执行。

通知要求，各港口经营人要在2018年7月底前，严格对照《港口收费计费办法》和本通知规定开展自查自纠，
填写港口经营人收费情况表，并将自查自纠情况报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和价格主管部门。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促进贸易便利化，自 6 月 1 日起，
海关总署全面取消《入 / 出境货物通关单》。通关单是原出入境
检验检疫机构对法定检验检疫商品签发的已办理报验手续证明文
书，是原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用于与海关工作联系的业务单证，
主要目的用于防范和打击逃漏检行为。关检融合后，出入境检验
检疫职责纳入海关现有通关流程，通关单已失去了原有的职能和
意义。取消通关单既可在关检业务全面融合方面发挥立竿见影的
示范作用，也可简化企业申报、减少通关环节、加速货物放行，
为守法企业提供通关便利、降低通关成本，切切实实提升企业获
得感，预计将有超过 10% 的进出口货物报关单从中获益。

—  海关总署明确将全面取消《入 / 出境货物通关单》 —


